






三、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：無。

　　　   數者，應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規定由累積餘絀轉入列帳；其為

  　　   負數者，不予列帳。前揭賸餘款權益基金變動情形，應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

      係學校歷年累積之賸餘，未轉列權益基金之金額。

      係依財政部部頒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規定辦

  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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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   。

　   b.其他權益基金：指賸餘款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金，其計算公式為

　　   土地、土地改良物、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。

7.權益基金

　因法令之規定不得發生超支，收入及支出之入帳均以其應屬之時期為準。

10.所得稅

9.收入費用之認列方式

      學什費及代辦費係依教育行政機關核定之標準計收，支出係根據預算執行，非

       2.決算時依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計算之累積賸餘款，其為正

6.退休撫卹基金

      教職員工退休金管理辦法係依據退撫基金相關規定，按期提撥至「財團法人中

  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」以專戶儲存，俟教職員符合本

  校「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」退休時，再由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直接支付。

8.累積餘絀

　(1)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：包括賸餘款權益基金及其他權益基金科目。

　   a.賸餘款權益基金：

　     1.依私立學校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保留於學校基金運用之賸餘款屬之。

　　　　 。

       3.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投資及流用金額，以賸餘款權益基金之二分之一額度為限













項目
未指定用途之權

益基金
累積餘絀 本期餘絀 合計

100年8月1日餘額 0 2,159,110,070 41,480,358 2,200,590,428

上學年度純餘轉入 41,480,358 (41,480,358) 0

本學年度純餘 59,741,069 59,741,069

101年8月1日餘額 0 2,200,590,428 59,741,069 2,260,331,497

上學年度純餘轉入 59,741,069 (59,741,069) 0

累積餘絀結轉權益基金 2,079,380,676 (2,079,380,676) 0

本學年度純餘 30,182,699 30,182,699

102年7月31日餘額 2,079,380,676 180,950,821 30,182,699 2,290,514,196

  12.權益基金及餘絀

(1)依據「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」計算，截至101年7月31日收支不足之數額

八、重大之期後事項：無。

  13.所得稅

             本校一０一學年度及一００學年度均符合所得稅法及行政院頒佈「教育

   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有關免納所得稅之規定，故無須繳

   納所得稅。

     173,410,871元，需賴以後年度賸餘彌補收支不足數。

(2)截至102年7月31日收支不足之數額109,382,145元，需賴以後年度賸餘彌補收支不足數。

九、有無違反私立學校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之事項：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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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關係人交易：無。

六、抵(質)押之資產：無。

七、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：無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